
 

新生兵役 Q&A 

元智大學新生辦理有關兵役相關事項說明 

Q1：我是新生，要如何辦理兵役「緩徵」或「儘後召集」？ 

•【未服兵役役男】（申請緩徵）： 學校會依據新生填寫的資料

主動統一辦理緩徵，同學不需要填寫、也不用寄回「新生兵

役狀況調查表」。  

備註： 請務必於 Portal學籍卡兵役欄位資料，完成兵役基本

資料登錄。  

•【已服役退伍/結訓者】（申請儘後召集）： 為避免上課期間接

到後備軍人點召或教召令而影響課業，請填寫「新生兵役狀

況調查表」並貼妥身分證正反面影本與退伍/結訓令影本，於

學校開學日前掛號寄至「320桃園市中壢區遠東路 135號軍

訓室收」或於開學日二周內將調查表自行交至軍訓室。 

•【替代役退役或現役服役中者】： 依法規無法辦理儘後召集，

不用寄回此表。  

Q2：我是「免役體位」，還需要辦理兵役作業嗎？ 

•【免役者】不需要申請緩徵，須依規定繳交免役證明。 

• 若您在入學前已收到免役證明，於學校 Portal系統填寫「兵役

基本資料」時，直接選擇「免役」並於開學二周內提供免役證



明文件交至軍訓室即可。 

• 若入學時尚未收到免役通知，則先選擇「未服役」完成資料填

寫，待體格檢查體位判定為免役體位者，再將免役證明書正

(影)本送交軍訓室。  

Q3：常常聽到的「役男」到底是什麼意思？我幾歲會變成役男？ 

• 按兵役法相關規定，中華民國男子於 19歲之年 1月 1日起至

屆滿 36歲之年 12月 31日，稱為役齡男子，。  

• 舉例：民國 97年次出生的男子，會在民國 116年 1月 1日起

正式成為役男。 

Q4：在學期間，我會被徵集當兵嗎？還會遇到哪些徵兵程序？ 

• 經核准緩徵且學籍正常者，不會被徵集入營，在學期間是不會

被徵集入營服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的。  

在徵集入伍前，戶籍地公所會依法陸續通知您辦理以下「徵兵

四部曲」，此為正常法定程序，同學收到通知單依約前往辦理

（可請公假），不需驚慌： 

一、兵籍調查： 核對基本資料，可由親友代理或線上申報。  

二.、兵役體檢：經醫院檢查確認體位（常備役、替代役、免

役）。  



三、軍種抽籤：經體檢體位判定後，決定服役軍種與入營順

序。  

四、徵集（在學緩徵原因消滅之後）： 收到俗稱的「兵單」，

正式入伍。  

• 在學期間即使有辦理緩徵，前三項（調查、體檢、抽籤）都屬

於徵兵的準備階段，公所依法還是會通知你依階段完成相關程

序。 

Q5：收到戶籍地的「兵役體檢通知」，但我在外地上課無法回去怎

麼辦？ 

• 役男因就學無法返回戶籍地受檢時，可檢具「徵兵檢查通知書

（正本）」、「國民身分證」及「照片」，直接上網至內政部

役政司網站申辦「役男跨縣市代辦體檢」，就近在寄居地的指

定醫院完成體檢即可(欲跨縣市體檢請於收到通知後及早辦理線

上預約，避免額滿)。  

Q6：如果在學期間突然收到兵役「徵集令」（真正的兵單），該怎

麼辦？ 

• 收到徵集令應立即連繫發送徵集令的兵役單位告知本人目前仍

在學，切勿置之不理。並儘速攜帶收到的徵集令正本（或截圖/

影本），親至活動中心二樓軍訓室（8204R）。軍訓室會協助



開立「暫緩徵集用證明書」後立刻聯繫發送徵集令的鄉（鎮、

市、區）公所，由本人（或家屬）再將此證明書與徵集令一併

交還給戶籍所在地的兵役單位，即可銷案暫緩入伍。軍訓室會

再協助辦理在學緩徵事宜。 

Q7：如果我中途休學、退學或畢業，緩徵還有效嗎？ 

• 畢業、休學、退學、開除均屬於「緩徵原因消滅」緩徵會失

效。  

 依規定學校必須在學生離校事實發生後 30 日內，造送離校名

冊通報各縣市政府兵役單位。同學離校後也會開始進入徵集程

序，若想盡快入伍，可於離校後攜帶畢業或休學證明書影本至

戶籍地公所兵役課報到。  

Q8：具有役男身分的新生，可以出國旅遊、留學或當交換學生嗎？ 

• 具有役男身分之同學，出國一律必須經過申請並核准後才可以

出境：  

短期出國（4個月以內，如觀光旅遊）： 可於出境前 3～30 

日至內政部役政司網站辦理役男短期出境線上申請，系統核准

後列印核准頁面，於機場出關時查驗即可。  

• 長期出國（超過 4個月，如留學、交換學生、雙聯學位）： 須

依學校規定填寫奉派境外申請表，並檢附國外校方核准/錄取公



文，經由系所、軍訓室函報戶籍地縣市政府核准後始可出境，

詳細資訊請參考軍訓室網頁。  

Q9：我想在大學期間完成兵役並兼顧學業，可以嗎？ 

• 可以。教育部已訂定「大學校院學士班學生就學期間服役彈性

修業實施指引」，學生可依個人生涯規劃，申請於就學期間服

一年期義務役，退伍後再返校復學完成學業。 

• 有意願之同學，可於每年 2 月或 9 月（依內政部公告為準）

向戶籍所在地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申請於該學期結束後之寒

假或暑假梯次入營服役。 

• 有關本校彈性修業相關規定及配套措施，請洽教務處詢問。 

• 教育部大學校院學士班學生就學期間服役彈性修業實施指引及

常見問答網址如下：

https://www.edu.tw/News_Content.aspx?n=0217161130F0B1

92&s=DBB97454FBE427AE 
 

兵役業務諮詢聯絡窗口 

軍訓室（活動中心二樓 8204R） 蘇教官  

聯絡電話：03-4638800 轉 分機 2875 

 

https://www.edu.tw/News_Content.aspx?n=0217161130F0B192&s=DBB97454FBE427AE
https://www.edu.tw/News_Content.aspx?n=0217161130F0B192&s=DBB97454FBE427AE

